
广东金融学院清远校区会议室使用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会议室的管理、使用和维护，提升会议室使用效率，更

好的做好校区各类会议服务工作，保障学校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特制

定本管理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校区所属的所有会议室。

二、会议室使用原则

校级优先，保证工作，合理使用，谁使用谁负责。

三、会议室基本情况

名称 形式 座位数 设备

行政楼 404 会议室 椭圆桌式 30
电视，摄像头，智能白板；（支

持视频会议）

行政楼 401 接待室 会客沙发式 10 无

行政楼 505 会议室 椭圆桌式 16
摄像头，电视、音响（支持视

频会议）

行政楼 303 会议室 椭圆桌式 15 无

行政楼 117 报告厅 课桌式 100 话筒、音响、电子屏

行政楼 128 会议室 方形桌式 40 话筒、音响、电子屏

校区大会堂（主舞台） 剧院式 700 话筒、音响、电子屏

校区大会堂接待室 会客沙发式 10 无

图书馆 5楼金融论坛会议室 圆桌式 75 话筒、音响、电子屏

备注：大会堂可申请使用时间段为：8:30-10:30、11:00-13:00、14:00-16:00、17:00-19:00、20:00-22:00

四、会议室功能定位

1.行政楼 404、504 会议室：主要用于召开校区党政联席会、党

工委会、行政办公会、校区全体教职工大会、校领导工作会和校区各

部门牵头的中小型专题工作会。



2.行政楼 303 会议室：主要用于校区学生工作、学生谈话、学生

党团工作等会议。

3.行政 401 接待室和大会堂接待室：主要用于上级领导机关及上

级领导同志来校考察、检查、调研，对口接待校外单位等政务活动。

4.行政 128 会议室、行政楼 117 报告厅、图书馆 5 楼金融论坛会

议室：主要用于召开学校综合性大会和校内各单位召开的学术讨论会、

专题研究会和大型会议。

5.校区大会堂主要用于校区级以上的大型活动。

五、会议室使用规定

1.优先使用原则：列入校区周历工作计划的会议优先使用；全校

区性会议优先使用；外事及涉港澳台活动优先使用；上级领导机关考

察、检查、调研优先使用；校区临时安排的重要会议优先使用；若会

议安排与重要会议发生冲突，由校区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统筹调整，

使用单位须服从调度。

2.校内各单位使用会议室，需提前通过校区党政综合办公室申请，

按要求填写《广东金融学院清远校区会议室（场馆）申请表》（附件

1），先由申请部门领导审批，同意后到党政综合办公室确认信息和

使用时间段并登记，随后由后勤保障部负责领导审批，审批同意后凭

申请表联系物业工作人并开启使用相关场所并做好登记，场地使用结

束后将申请表交至党政综合办公室存档，不提前预约的会议不予安排

使用。（大会堂使用请凭申请表提前一天到南区四栋宿舍 107 登记使



用；其余会议室请凭申请表提前一天到行政楼 405 登记使用，服务时

间段：8：00—12：00、14：00—18：00）

2.依据学校相关规定，所有讲座论坛类活动均需经学校审批通过

后方可借用。教学类活动报教务处审核；学术类活动报科研处审核；

有涉外人员参加的同时报外事部门审核；全校性活动报分管校领导审

批；社会性活动报主要校领导审批。以上各类讲座论坛均需向学校宣

传部门备案，详见宣传部网站相关规章制度；

4.各场所使用原则，各部门和组织借用场所应遵循谁使用谁负责

的原则，如会场布置、会议服务、设备布置、设备操作等。

5.会议开始前后，会议主办单位应及时通知物业管理人员，一起

核对检查清理会议室内各类设备，并签名确认；会议结束后关闭会议

室所有设备，将桌椅、物品归位，并锁好会议室门窗，并及时返还相

关设备，并由物业工作人员签名确认使用完毕，如损坏丢失物品，由

会议主办单位负责赔偿。

6.行政楼会议室原则仅供政办公使用，室内仪器设备及桌椅概不

外借，如有其他需求，需经校区主要负责人审批。

7.图书馆 5 楼金融论坛和大会堂原则上只供校区级以上的大型

活动使用，如需申请使用，或借用场地举办 300 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需经校区主要负责人审批。

8.会议主办单位和参会人员使用会议室时，应遵守会议室管理规

定，自觉维护办公环境，爱护室内设备设施，不得外借、挪用或带出，

如果设施受损，须照价赔偿；不得随意刻画、张贴、涂写；会议室内



禁止吸烟；保持室内卫生，不得乱扔杂物；做好防火、防盗、用电等

安全工作。

9.校区所有会议室、大礼堂、及相关公共场所原则上不对校外服

务，如需使用，需向学校申请，经校区主要负责人审批。

10.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校区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

解释。





附件 1：
广东金融学院清远校区会议室申请表

备注：

1. 申请部门需为二级单位或相关校级组织，申请人需为本校教职工，仅限于校区指定的会议场地。

2. 依据学校相关规定，所有讲座论坛类活动均需经学校审批通过后方可借用。教学类活动报教务处审核；

申请部门 申请人 申请日期 申请人电话

会议（活动）相关信息

会议（活动）主题 申请场所

活动类型（打√） 社会性 校级 二级单位

使用时间 参会人数

主要领导（嘉宾） 是否使用场所设备

使用事由（原因）

讲座论坛类活动审批情况

发起审批部门 是否审批通过

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党政办确认活动信息和使用时段：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后勤保障部负责人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校区主管领导意见（大会堂、金融论坛会议室、讲座论坛及 300人以上的活动使用申请）：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物业工作人员检查确认使用情况：

物业工作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学术类活动报科研处审核；有涉外人员参加的同时报外事部门审核；全校性活动报分管校领导审批；社会

性活动报主要校领导审批。以上各类讲座论坛均需向学校宣传部门备案；

3. 会议室、报告厅使、大会堂等场所使用遵循先学校后部门、先登记先使用、先紧急后一般的原则；

4. 若会议安排与重要会议发生冲突，由校区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统筹调整，使用单位须服从调度；

5. 大会堂可申请使用时间段为 8:30-10:30、11:00-13:00、14:00-16:00、17:00-19:00、20:00-22:00；

6. 当外借申请活动与实际举办活动内容不相符时，校区有权叫停此活动，并将申请人及单位列入黑名单不

再给予借用；

7. 申请单位需爱护公共设施，提前准备会场，保持会议室整洁，门窗用电安全。申请部门和申请人为会议

室借用期间安全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8. 物业工作人员凭签名后的使用申请单开启会议室及相关场所，并在会前会后做好设备检查清点工作，由

物业工作人员和使用部门共同签名确认。

9. 使用完毕后需将《会议室使用申请表》交回至党政综合办公室存档。



附件 2：

清远校区场所使用登记表

序号 使用日期 星期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场所名称 使用部门 使用目的 预约人 联系方式 审批人 审批时间 是否使用设备 备注

（页码： ）


